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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性公告

有關出售陽江核電 17%股權－交割完成

茲提述中國廣核電力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及其附屬公司，統稱「本集團」）日期為

2016年 10月 7日、2016年 11月 30日的相關公告及日期為 2017年 8月 28日的 2017

年中期報告，內容有關向中電核電（陽江）有限公司出售本集團所持有的陽江核電有

限公司（「陽江核電」）17%股權（「出售事項」），其中包括本公司直接持有的陽江核電

12%股權和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廣東核電投資有限公司持有的陽江核電 5%股權。

根據日期為 2016年 11月 30日的出售陽江核電 17%股權轉讓協議（「該協議」）的約

定，該協議在相關條件滿足後方能生效。於 2017年 9月 30日，本公司收到中華人

民共和國商務部相關批覆文件，出售事項已獲批准，且該協議的生效條件均已全部

滿足。根據公開掛牌的程序以及北京產權交易所的確認文件，陽江核電已於 2017年

12月 12日完成其工商變更，出售事項在上述工商變更完成日期當日完成交割。根據

該協議規定，本公司預計於交割完成後 3個工作日內收到出售股權的人民幣 50億元

價款。出售事項完成後，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陽江核電合共 61.20%的權益，陽江

核電仍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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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該協議，本集團與中電核電（陽江）有限公司已委託雙方認可的第三方審計機構

對陽江核電按照中國企業會計准進則行專項財務審計，將以審計報告為准計算過渡

期結算金額。

本公司將適時公佈有關出售事項的進一步進展。

承董事會命

中國廣核電力股份有限公司

張善明

董事長

中國，2017年 12月 12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高立剛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為張善明先生，譚建生先

生，施兵先生，鍾慧玲女士及張勇先生；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那希志先生，胡裔光先生及蕭偉強先生。

* 僅供識別


